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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日期 
 

在憲報公布日期

 
銀行業（指明獲豁免押記類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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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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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銀行業條例》  
(第 155 章) 

 
 

銀行業（指明獲豁免押記類別）公告  
 
 

引言  
 
  金融管理專員（“專員”）已於憲報刊登附件 1 所載的
《銀行業（指明獲豁免押記類別）公告》（“2005 年公告”），以取
代附件 2所載於 1993年訂立的公告（“1993 年公告”）1。 
 
 
背景  
 
2.  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 155 章 )(“該條例 ”)第 106(1)
條，任何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除非獲得專員批准，否則

不得在其資產上設定押記而令所有押記的總價值超逾其總資產的價

值的 5%。本條文的目的是要防止認可機構在未獲得專員批准的情況 
下，在其資產上設定超逾限額的押記。然而，根據該條例第 106(2)
條，專員可藉憲報公告而指明第 106(1)條不適用於某些押記或某些
類別的押記。 
 
3.  根據該條例第 106(2)條，專員在憲報刊登 1993 年公
告 ， 就 本 港 的 認 可 機 構 所 設 定 的 以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of New York (以 Euroclear System的營運者身分行事者)
及 Cedel S.A.分別為受惠人的押記，豁免受該條例第 106(1)條的規
定所規限。專員是在考慮業界要求後，根據該條例第 106(2)條，就 
參與該等結算系統的機構按照一般規定而授予該等系統的留置權給

予特定豁免並指明該等獲豁免的押記。所有其他超逾該條例第

106(1)條所訂的 5%限額而又並非獲豁免的押記均須事先獲得專員批
准。 
 

                                                 
1 1993年公告是在 1993年制定的《銀行業(受豁免押記類別的指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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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參與機構須向上述兩個結算系統授予留置權的一般

規定，至今並沒有任何改變，但該兩家結算所的名稱與實體則有所

轉變。尤其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of New York已將其
作為  Euroclear System 營運者的角色交由 Euroclear Bank S.A.擔
任，Cedel S.A.亦已重組並易名為 Clearstream Banking S.A.。為反
映上述轉變，根據該條例第 106(2)條作出的特定豁免應分別給予
“Euroclear Bank S.A.(以 Euroclear System 的營運者身分行事者)”
及“Clearstream Banking S.A.”。 
 
 
公告  
 
5.  2005 年公告取代了 1993 年公告，並指明任何在香港成
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在計算其總資產上設定的所有押記的總價值是

否超逾該條例第 106(1)條所定的限額時，無需將該認可機構所設定
的以“Euroclear Bank S.A.(以 Euroclear System 的營運者身分行事
者)”或“Clearstream Banking S.A.”為受惠人的押記包括在內。 
 
 
立法程序時間表  
 
6.  2005 年公告已於 2005 年 5 月 6 日在憲報刊登，並將會
在 2005 年 5 月 11 日提呈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該公告
會在 2005 年 7月 1 日生效。  
 
 
建議的影響  
 
7.  2005 年公告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規定。該
公告對財政或公務員、生產力、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有

關修訂並不影響《銀行業條例》現行條文中的現有約束力。 
 
 
宣傳安排  
 
8.  專員會去信所有認可機構及業內公會，通知它們有關

2005 年公告的事宜。 
 
 
查詢  
 
9.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香港金融管理

局銀行政策處處長楊雲雲女士（電話號碼：2878 1388），或財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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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庫務局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陳令行先生（電話號碼：2528 
9076）。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2005 年 5 月 6 日 
 
 






